
成 都 理 工 大 学 研 究 生 院 
成理研工作〔2016〕7号 

关于做好 2016 年研究生中期考核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及筛选办法》，结

合各学科点《培养方案》安排，现就做好 2016 年研究生中

期考核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本次中期考核对象主要为 2014 级硕士研究生、2014 级

博士研究生以及仍未完成中期考核的高年级研究生。 

二、考核时间 

本次考核于 6月 18 日前完成，具体时间由各培养单位

自行商定。请各单位将本单位中期考核分组情况与日程安排

于 5月 10 日前报送培养科备案。少数在第 5学期进行中期

考核的学科点，请学院提前在培养科做好登记，以便 2016

年下半年布置。 

三、考核办法 

1、研究生填写《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表》，交

导师审查。 

2、由学院领导、学科点指导教师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教师组成考核小组（不少于 3人），负责实施对该学

科点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工作。 

3、研究生按中期考核的要求，向考核组汇报入学以来

的政治思想、业务学习、科学研究和健康状况等情况。 

4、考核小组对该学科点的每个研究生进行全面考核，

作出考核结论，并写出考核组评语。 

5、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审核意见，报送研

究生院（部）审定。 

四、中期考核结果与分流 

中期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

合格”四类。 

1、中期考核确定为“合格”及以上要求的研究生，正

常进入学位论文阶段。中期考核确定为“优秀”的，在评优

助奖、提前毕业、硕博连读等评选中、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

虑。 

2、中期考核中确定为“基本合格”的研究生，不进入

学位论文阶段，给予半学期的整改时间。若整改后考核仍不

合格者，学校发给研究生肄业证明。 

4、中期考核中确定为“不合格”的研究生，作退学处

理。 

5、延期考核：原则上不允许延期考核，如有特殊情况

（生病、出国等），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学院签署意见，



交研究生院（部）审批。 

五、其他 

1、各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应认真审核每个研究

生的中期考核，特别是对于优秀、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确定，

要逐个慎重地作出结论，确定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的还须提出处理意见。 

2、考核工作结束后，各培养单位于 7月 1日前报送《成

都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表》、《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中期

考核结果汇总表》。 

 

 

 

 研究生院（部） 

2016 年 4 月 14 日 

 


